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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5）承义法字第 00245 号

致：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

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孚科技”）的委托，指派司慧、陈家

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就安孚科技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提前十

五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网站上。本

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参加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安孚科技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156 名，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115,705,669股,均为截至2025年 11月 10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安孚科技股东。安孚科技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提出，并提前十

五日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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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

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没

有提出异议。网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458,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862％；反对 244,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9％；弃权3,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8,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713％；反对 4,708,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91％；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审议通过。

2.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8,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713％；反对 4,708,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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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1％；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审议通过。

2.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8,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713％；反对 4,708,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91％；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2.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6,7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697％；反对 4,710,1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07％；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2.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8,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713％；反对 4,708,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91％；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2.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28,5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5.8712％；反对 4,708,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91％；弃权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2.7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392,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295％；反对 244,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9％；弃权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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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39,874,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3871％；反对 244,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96％；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该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秦大乾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5,456,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847％；反对 247,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安孚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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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5）承义法字第 00245 号《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

章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胡国杰

经办律师：司 慧

陈家伟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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